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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共地方機構改革推動情形觀察 
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黃信豪主稿 

 

 2023 年末至 2024 年初，多地著手部署地方機構改革。本次地方機

構改革源自於 2023 年公布的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》。 

 金融、科技、社會工作是本次改革重點所在，相關機構所設置凸顯

各地在兼顧「滿足上級要求」、「考量各地差異」及「權衡部門利

益」作策略選擇。 

 此次地方機構改革基本上仍延續擴大黨對國家機關的控制，以及強

化黨內權力集中的邏輯。在政治凌駕專業、市場邏輯下，機構改革

的成效仍有待觀察。 

 

（一）前言 

去（2023）年末至今（2024）年初，中國大陸多省、市著手部署地

方機構改革。本文將介紹本次地方機構改革的緣起與側重之處、概

況，最後梳理此次地方機構改革的後果與意涵。 

 

（二）近期地方機構改革的緣起與側重之處 

去（2023）年末，中國大陸多地密集部署地方機構改革。至 1 月

底，至少已有四大直轄市、十餘個省分，以及數個副省級城市舉行過

機構改革動員部署會議，且已有省級新機構掛牌。 

這次地方機構改革的緣起，來自於去（2023）年 3 月中共中央、

國務院所印發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》（以下簡稱方案）。《方案》指

出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，必須建構系統完備、高效的黨

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。其中，屬黨中央機構改革共有 5項方案（主要

在金融、科技、社會工作、港澳等領域）、屬國務院共有 11項方案（包括科

學、金融金管、證監、人民銀行、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、數據管理、三農、老

齡工作、智慧財產權管理等）、屬全國人大、政協各有一項方案，另外也

強調將優化機構編制資源配置，精簡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。最後，

如《方案》所說明，地方機構改革將由省級黨委統一領導，改革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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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黨中央備查，並力爭在今（2024）年底前完成。 

本次地方機構改革的側重之處，大致依循上述《方案》的內容開

展。《方案》中明確與地方機構改革的內容包括以下 8項： 

1.結合實際組建省級黨委科技領域議事協調機構； 

2.組建省、市、縣級黨委社會工作部門，並相應劃入同級黨委組織

部門的「兩新」工委（為當地黨委派出機構）職責； 

3.結合實際調整地方政府科技部門職責； 

4.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

制； 

5.撤銷中國人民銀行大區分行及分行營業管理部、總行直屬營業管

理部和省會城市中心支行，在 31 個省（自治區、直轄市）設立省級

分行； 

6.結合實際組建省級政府數據管理機構； 

7.省、市、縣級鄉村振興機構職責劃入同級農業農村部門； 

8.由各地黨委研究確定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減，縣鄉兩級不作

精簡要求； 

總的來說，此次地方機構改革主要著重在落實中央所要求的調整

領域，包括金融、科技、社會工作、數據、三農、老齡工作等機構設

置，並要求精簡人員編制；在此同時，也一定程度授權各地黨委自行

研究，視實際情況開展工作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地方機構改革的概況 

首先，金融、科技、社會工作是此次改革的重點所在。例如，江

蘇省委金融委辦公室、金融工作委、地方金融管理局已掛牌成立，是

首個公開亮相的省級金融委。一些地方的省、市、縣也成立「科技創

新委員會」，負責重大項目推進以及體制機制創新。為全面加強黨的

建設與領導，各地黨委亦成立黨委社會工作部，以確保黨的路線方針

得到落實。在科技領域上，省市縣黨委也與中央對齊成立黨委科技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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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，並由同級科技局承擔辦公室工作與任務職責。此外，在農業農

村方面，地方鄉村振興局則在此次機構改革中撤併，其職責劃入農業

農村局。 

與數據管理相關的機構改革，則兼具地方機構與中央對齊（應），

以及各地靈活性的特色。據統計，至今已有廣東、浙江、山東、安徽、

貴州、新疆等十幾個省市區成立大數據管理機構，但各地管理機構的

名稱、上級主管部門、行政級別都不盡相同。例如，貴州省大數據發

展管理局是省政府的正廳級機構；福建省大數據管理局則是隸屬省發

改委的副廳級機構。除政府機構序列外，上海市、北京市的大數據中

心則是事業單位，但一個隸屬上海市政府辦公廳，另一則隸屬北京市

經濟和信息化局。以上案例顯示，各地大數據管理機構設置有很強的

靈活與因地制宜性。這也意味著在「由上而下」推進的機構改革動力

下，各地在兼顧「滿足上級要求」、「考量各地差異」以及「權衡部門

利益」之間所作出的策略選擇。 

在落實編制精編方面，《方案》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

編制統一按百分之五的比例精簡，地方則由各省級黨委沒有統一要

求，縣、鄉兩級則不要求精簡。在中央要求下，各地雖已開啟人員編

制精簡，但已有數地反映編制不足、人手缺少的問題。此次機構改革

在鄉、鎮編制不要求精簡，也提出將調整完善鄉、鎮、街道機構設置

與管理體制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湖北、甘肅等地也已提出「管理向基

層下沉，落實向基層擴權賦能」的觀點。 

除上述各領域的發展概況外，不少地方政府也提出具體時間表。

如貴州省表示省級機構改革要確保在今（2024）年 1月底前基本到位，

市縣兩級機構改革在今（2024）年 7 月底基本完成。可以預期地，此

次地方機構改革會在近期加速推進。 

 

（四）意涵與後果 

延續 2018 年的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》，去（2023）年的《改

革》基本上仍在擴大黨對國家機關的控制，以及強化黨內權力集中的

方向前進。此次地方機構改革，金融、科技、社會工作等領域的相關



4 
 

作為，如新設議事協調機構、新組建黨中央職能部門都是「以黨代

政」、「黨委擴權」的相似邏輯。其次，組建數據治理機構、重新理順

農業農村治（管）理則反映中共中央順應時代發展的因應作為。然而，

在政治邏輯凌駕專業、市場邏輯下，機構改革的成效，能否達到效率

優化的治理仍有待觀察。再者，在中國大陸行政組織體系中，「條（縱

向）塊（橫向）」問題由來已久。習近平上臺後嘗試透過新設議事協調

機構（小組、委員會）來嘗試統合部門意見、遂行決策。然而，當各地

落實、建立新設機構，卻無形間又加劇「條塊問題」。這些地方新設

議事協調機構的定位與實質能發揮的功能，仍有待觀察。最後，編制

精簡於省市兩級、縣鄉兩級不作精簡要求的後果，恐使省級機構的管

理能力下降。這如何影響中國大陸未來的地方治理，也值得我們持續

留意。 

 


